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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书
一、总则：

1.投标供应商报价应包括标的设备（原装、全新合格的设备）、相关附件、配套

设施、税费、运费、保险费、仓储费、安装调试、培训、质保等的全部费用，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报价内容的任何遗漏，均由中标供应商负责相关费用，采购

人将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2.招标文件中凡有“★”标识的内容条款为关键条款，投标供应商必须对此作出

回答并完全满足这些要求，不可以出现任何负偏离，对这些关键条款的任何负偏

离将视为无效投标。加注“▲”的内容为重点评标项目，投标供应商必须对该标

识项目按照要求进行真实应答描述。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中标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本项目。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关联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

一项目下的招标活动。

5.★投标供应商应符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如投标供应商为生产厂

家，还应该符合《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规定，如投标供应商为经销商还

应符合《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并结合本项目特性提供有效的医疗

器械产品注册/备案证明材料和投标供应商的经营许可/备案证明材料。

6.本文的“质保期”是指中标标的物经约定的验收机构完成验收之日起算，截止

中标人承诺的期限。

二、基本需求

项目名称 需求科室/部门 数量（套）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皮肤科 2

设备用途：

1、消炎作用：能够激活或诱导 T、B淋巴细胞或巨噬细胞产生细胞因子，增强巨

噬细胞的吞噬能力，提高非特异性免疫或特异免疫的作用。

2、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3、抑制神经系统传导：半导体激光对疼痛刺激引起的末梢神经冲动、传导速度、

强度及冲动频率均有抑制作用。

4、组织修复：可促进新生血管生长和肉芽组织增生，刺激蛋白质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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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 810nm 和 650nm 双波长激光组合，对感染及非感染性炎症均有较好的治疗

作用。常用于带状疱疹、湿疹、疱疹、药物过敏性皮炎、毛囊炎、皮肤感染、蜂

窝组织炎、疖肿、脓皮病、褥疮、足癣感染、痤疮、丹毒、伤口感染及愈合不良

及手术后、溃疡（如糖尿病及静脉曲张所致者）、甲沟炎、酒糟鼻、血管炎、冻

疮等。

技术参数：

序号 技术参数项目 参数要求

★1 设备类型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2 通道数 双通道。

★3 双通道输出方式 双通道输出可同步治疗。

▲4 波长 810nm±30nm，650nm±30nm。

5 光斑直径 ≤10cm。

6 激光输出方式 连续、脉冲。

▲7 输出功率 单激光管最大输出功率：810nm≥500mW，650nm≥100mW。

8 输入功率 ≤100VA。

9 显示 ≥10 寸液晶触摸显示屏。

★10 通道支架 万向臂支架，操作简便灵活。

11 定时功能 1-99min，每分钟步进可调。定时结束有提示音。

▲12 参数储存功能 具备，并内置适用皮肤科治疗的参数。

13 操作系统 微电脑操作系统，开机识别治疗头类别。

▲14 激光物质 GaAlAs（镓铝砷）。

15 输入电压 220V、50Hz。

16 输入功率 200VA。

6.每套设备配置要求：

序号 物料名称 单位 数量

1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主机 台 1

2 大光斑探头 个 2

3 支架 支 2



使用科室签字：

医学装备科签字：

4 激光护目镜 副 2

5 电源线 根 1

6 保险丝管 只 4

三、商务要求：

1.交货及安装、验收要求

1.1 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1.2 交货期：中标供应商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按招标文件及中

标人的投标文件确定的事项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 30 日内完成设备

的安装调试。

1.3 合同设备交付时中标供应商应提供合同设备真实有效的生产日期，且保证合

同设备的生产日期距交付时的时间差国产设备不超过 3 个月，进口设备不超过

12 个月。

★1.4 仪器使用年限：≥8年（提供产品使用说明书及铭牌信息作为佐证资料）。

1.5 中标供应商须保证中标后所提供的设备为原装、全新合格的产品。

1.6 中标供应商负责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安装调试，直至验收合格，安装调试

所需费用应包含在投标总报价内；同时提供培训服务，必须保证需求科室操作人

员融会贯通，培训所需费用全部包含在总报价内。

1.7 验收方式：按《小榄镇公立医院政府采购和验收办法》。

★1.8 投标供应商须要在投标文件做出具承诺函，该承诺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

容:

承诺中标后须在中标公告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提供设备制造厂商开具并盖

章的合法有效的授权函原件（盖鲜章）、售后服务承诺函原件（盖鲜章）。

1.9 乙方所投设备属于计量仪器的，需通过具有国家部门颁发专业检测资质证书

的第三方计量检测单位检测并提供合格报告。

2.售后服务要求

2.1 中标供应商必须在中国境内有售后服务机构，并附有售后服务能力说明。

★2.2 中标供应商须提供设备原厂质保（设备原厂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至少

为 2 年。

2.3 在售后期内，中标供应商在接到用户的维修通知，响应时间为半小时内，工

程师到达现场时间为 4小时内，排除故障时限为到达现场后 8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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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果产品故障在检修 12 小时后仍无法排除，中标供应商应在 24 小时内提供

不低于故障产品规格型号档次的备用产品供采购人使用，直至故障产品修复。

3.付款方式

★3.1 本合同的每笔款项以人民币转账方式支付，合同设备到采购人指定地点交

付并完成安装，验收合格后，中标单位凭：

（1）合同；

（2）验收调试合格报告（加盖采购人公章）；

（3）中标供应商开具的正式发票（加盖发票专用章）。

★3.2 具体付款方式：本合同分 2期支付，第一期：合同签订后，乙方按合同协

议时间提供货物，并经协议规定的验收人员书面确认验收合格后，开具全额发票，

甲方确认无误后一个月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95%的款项。第三期：合同总金额的

5%的款项在质保期后无息支付。


